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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豐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*
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（股份代號：860）

自願公佈

謹此提述明豐珠寶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二日之
須予披露交易公佈，內容有關本公司建議收購（「收購事項」）一組公司（「目標集
團」），目標集團從事分銷、廣告宣傳及市場推廣業務，以及透過其分銷商及自
有零售店銷售珠寶及古馳鐘錶等鐘錶產品。誠如該公佈所披露，於收購事項完成
後，本公司將間接擁有深圳市琪晶達貿易有限公司（「項目公司」）股權之90%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根據目標集團之賣方所提供之資料，
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日，項目公司與深圳亨得利鐘錶有限公司（英文為 
Shenzhen Hengdeli Watches Company Limited，僅供識別）（「深圳亨得利」，一間
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公司，由亨得利控股有限公司（股份代號：3389）全
資擁有）訂立具法律約束力合作協議，據此項目公司獲深圳亨得利委任作為寶格
麗(BVLGARI)高檔鐘錶及其附屬產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之營運管理公司，全
權負責該產品在中國內地之零售網絡拓展和營運管理。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，
就董事所知、所悉及所信，深圳亨得利為寶格麗（BVLGARI）商標鐘錶及其附屬
產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獨家分銷商。

董事會認為，於收購事項完成後，合作協議為本公司與國際知名鐘錶珠寶品牌之
業務合作建立平台，該平台將拓寬本公司之收入來源及為其股東帶來回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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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豐珠寶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王志明

香港，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明豐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王志明先生、鍾育麟先生及俞斐先
生；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文喬先生、譚炳權先生及蔣超先生。


